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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单组份湿气固化型聚氨酯（PUR）热熔胶是一种新型的胶粘剂，它的发展背景主要源于环保和可持续

发展的需求。由于传统的溶剂型胶粘剂在使用过程中会挥发出有害物质，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影响，因

此，环保型胶粘剂的需求逐渐增加。单组份湿气固化型聚氨酯（PUR）热熔胶作为一种无溶剂、低毒、环

保的热熔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

在国内外发展情况方面，单组份湿气固化型聚氨酯（PUR）热熔胶的市场需求持续增长。在欧美等发

达国家，由于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单组份湿气固化型聚氨酯（PUR）热熔胶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同时，这些国家也在持续推动单组份湿气固化型聚氨酯（PUR）热熔胶的技术创新和研发，提高其性

能和降低成本，进一步推动其在更多领域的应用。

在中国，单组份湿气固化型聚氨酯（PUR）热熔胶行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一方面，中国政府对环保

和可持续发展越来越重视，推动了环保型胶粘剂的需求增长。另一方面，中国汽车、电子电器、建筑、包

装等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单组份湿气固化型聚氨酯（PUR）热熔胶的应用需求。目前，中国已经成

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电子电器生产国，这些领域对单组份湿气固化型聚氨酯（PUR）热熔胶的需求

量较大。

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单组份湿气固化型聚氨酯（PUR）热熔胶的市场

需求还将持续增长。同时，随着人们对环保和健康要求的提高，单组份湿气固化型聚氨酯（PUR）热熔胶

的应用领域也将进一步扩大。在技术创新方面，未来单组份湿气固化型聚氨酯（PUR）热熔胶行业将致力

于提高产品的性能、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等方面进行研究和开发。

单组份湿气固化型聚氨酯（PUR）热熔胶作为一种环保、高性能的胶粘剂，其发展背景和国内外发展

情况都表明了其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发展潜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单组份湿

气固化型聚氨酯（PUR）热熔胶行业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

二、起草单位和主要工作成员及其所作工作

1、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提出，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归口。本标准由湖南恒

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旭川化学(苏州)有限公司、华东理工大学、赢创特种化学(上海)有限公司青岛伊

森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德渊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汉高(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标恒远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共同起草。

2、主要工作成员及其所作工作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见表1。

表1 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

起草人 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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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恒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旭川化学(苏

州)有限公司

项目主编单位主编人员，负责标准制定的统筹规划与安

排，标准内容和试验方案编制与确定，标准水平的把握

及标准编制运行的组织协调。人员中包括了热熔胶行业

资深专业人员，热熔胶行业管理人员

北京通标恒远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华东理

工大学

标准化协调机构，负责协调标准制定过程中出现了各类

问题，提供国外的技术信息等。

赢创特种化学(上海)有限公司青岛伊森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德渊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汉高(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生产单位、负责汇报企业热熔胶生产数据、试验方

法，参与标准编制。

三、标准的编制原则

标准起草小组在编制标准过程中，以国家、行业现有的标准为制订基础，结合我国目前的机械行业现

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及相关要求

编制。

四、标准编制过程

2023年12月7日，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正式批准《单组份湿气固化型聚氨酯(PUR)热熔胶》立项。

2024年1月24日，《单组份湿气固化型聚氨酯(PUR)热熔胶》团体标准启动会正式召开，中国国际科技

促进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CI005工作组主持了本次会议召开，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相关领导出席会议，本

次会议成立了编制组，编制组单位为湖南恒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旭川化学(苏州)有限公司、华东理工

大学、赢创特种化学(上海)有限公司青岛伊森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德

渊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标恒远标准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

对草案稿进行了讨论，编制组根据讨论会意见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2024年5月29日，《单组份湿气固化型聚氨酯(PUR)热熔胶》团体标准申请开始征求意见。

五、标准主要内容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单组份湿气固化型聚氨酯(PUR)热熔胶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室内装修装饰领域的三胺木工板、密度板、碳晶板、硅酸钙板、玻镁板、铝板、木塑板、

石塑板与PET/PVC膜等材料贴合专用的单组份湿气固化型聚氨酯(PUR)热熔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790 胶粘剂180°剥离强度试验方法 挠性材料对刚性材料

GB/T 2793 胶粘剂不挥发物含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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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794 胶黏剂黏度的测定

GB 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5332 热熔胶粘剂软化点的测定 环球法

GB/T 16998 热熔胶粘剂热稳定性测定

GB 17914 易燃易爆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

GB 18583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GB/T 20740 胶粘剂取样

GB 33372 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

HG/T 3716 热熔胶粘剂开放时间的测定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单组份湿气固化型聚氨酯(PUR)热熔胶 Single component moisture-cured polyurethane (PUR) hot

melt adhesive

以聚酯多元醇、聚醚多元醇为基料，配以二苯甲烷二异氰酸酯（MDI）、增粘树脂、抗氧化剂、硅烷

偶联剂，经相应生产工艺加工制成的，能与空气中的湿气反应形成稳定化学结构的热塑类本体型胶黏剂。

3.2

开放时间 opening time

被粘接物体施胶后不会因胶表面凝定或结晶失去润湿能力仍能粘接使用的时间间隔。

4 技术要求

4.1 外观要求

在环境温度(23±2)℃、相对湿度(50±5)%条件下，产品外观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 1 外观要求

项目 要求

色泽 呈乳白色或乳黄色

组织状态 平整块状固体

气味 无刺激气味

杂质 无肉眼可见杂质

4.2 理化性能

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 2 理化性能

项目 指标

固含量（不挥发物含量），% ≥ 99/100

黏度，mPa·s 平贴胶（120/130℃） 低初粘 70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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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指标

高初粘 20500～60000

包覆胶（140℃） 20000～150000

封边胶（130-150℃） 30000～150000

软化点，℃ ≤ 120

开放时间（25℃） 3s～30min

热稳定性，℃ ≤ 200（储存稳定性）

剥离强度，N/25mm ≥ 20

4.3 有害物质限量

应符合GB 33372、GB 18583的要求。

4.4 净含量

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除特殊规定外，试验均应在标准条件下进行：

温度：(23±2)℃，相对湿度：(50±5)%。

5.2 试验样品

应为生产24h后的产品。

5.3 外观要求

采用目测法。打开产品包装，在适度的光线下，用肉眼观察其色泽、组织状态、杂质。

5.4 理化性能

5.4.1 固含量

按GB/T 2793规定的方法测定

5.4.2 黏度

按GB/T 2794规定的方法测定。

5.4.3 软化点

按GB/T 15332规定的方法测定。

5.4.4 开放时间

按HG/T 3716规定的方法测定。

5.4.5 热稳定性

按GB/T 16998规定的方法测定。

5.4.6 剥离强度

按GB/T 2790规定的方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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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有害物质限量

按GB 33372、GB 18583规定的方法测定。

5.6 净含量

按JJF 1070规定的方法测定。

6 检验规则

6.1 组批

以相同原料、相同配方、相同工艺在24h内生产的产品为一批检验组批，其最大组批量不超过5000kg。

6.2 取样方法

按GB/T 20740的规定进行。

6.3 抽样数量

每批产品按生产批次及数量比例随机抽样,抽样数量应满足检验要求。所抽样品分成2份,1份检验，1

份备查。

6.4 检验方式

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5 出厂检验

6.5.1 每批产品必须进行出厂检验，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6.5.2 出厂检验项目:外观要求、固含量、黏度、软化点、开放时间、热稳定性、剥离强度、净含量。

6.6 型式检验

6.6.1 型式检验每半年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时；

b) 停产 3 个月以上再恢复生产时；

c) 正式生产后，生产配方、生产工艺、原材料来源发生改变时；

d) 正式生产后，更换主要生产设备时；

e) 本次检验结果与上次检验结果发生较大差异时；

f) 国家监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

6.6.2 检验项目包括本文件中 4.1、4.2、4.4.4 规定的项目。

6.7 判定规则

6.7.1 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

6.7.2 检验项目有任一项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可重新从该批产品中加倍抽样进行复检，以复检结果为

准。如复检结果仍有不符合要求项，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7 标志、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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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每个产品包装均须有标识，标识应清晰、牢固、易于辨识。

7.2 标签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组分名称、型号、商标；

b) 生产单位名称及地址；

c) 净含量、生产批号、生产日期以及检验合格的标识；

d) 生产依据的标准号；

e) 使用说明（中包装、外包装上可不必）；

f) 产品适用范围；

g) 运输条件、贮存条件、贮存期；

h) 外包装上应注明包装数量及适用的堆码层数；

i) 需要运输的外包装上应按 GB/T 191 中有关规定作好标志。属于易燃产品应按 GB/T 190 中有关规

定作好标志。

8 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包装

8.1.1 胶粘剂产品所采用的包装材料，不应与胶粘剂产品发生物理或化学作用从而影响产品或包装的质

量。

8.1.2 包装容器应完整无损。

8.1.3 属易燃产品的包装应按 GB 12463 的规定执行。

8.1.4 按照包装单位的大小，包装形式可有内包装、中包装和外包装三种。多包装胶粘剂产品的内包装，

原则上应采用同一包装形式。

8.1.5 包装单位的大小可根据运输部门有关规定和供需双方在保证贮运安全的原则下商定。

8.2 运输、贮存

8.2.1 产品运输和贮存前应验明包装容器完整不漏。

8.2.2 运输、装卸产品时，应轻拿轻放。对含易燃溶剂的产品要防止震动、撞击、重压、摩擦和倒置操

作过程中严禁产生火花，远离火种和热源，并设置必要的消防设备。

8.2.3 产品运输和贮存时，必须按其型号分批堆码。属易燃产品的运输应按 GB 12463 的规定进行。属

易燃产品的贮存应按 GB 17914 的有关规定进行。

8.2.4 贮存有不同的温度、湿度、避光、通风、堆码层数等要求，应按各自所要求的贮存条件贮存。在

运输过程中需要转运时，要求进仓贮存。

六、标准水平分析

6.1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经查，暂无相同类型的国际标准与国外标准，故没有相应的国际标准、国外标准可采用。

6.2 与国际标准及国外标准水平对比

本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6.3 与现有标准及制定中的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与现有的标准及制定中的标准协调配套，无重复交叉现象。

6.4 设计国内外专利及处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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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本标准没有涉及国内外专利。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技术要求的选定、试验方法的确定、检验项目设置等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

性国家标准的规定。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由于本标准首次制定，没有特殊要求。

十一、废止现有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团体标准起草组

202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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